成经能源〔2010〕 号
关于开展重点用能行业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执行情况专项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
各区(市)县工业经济、节能主管部门，有关企业：
按照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大力度确保实现“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的通知》(国发〔2010〕12号)、工信部《关于开展重点用能行业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执行情况监督检查的通知》(工信部节〔2010〕171号)、省经信委《关于开展重点用能行业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执行情况专项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川经信环资〔2010〕265号)要求，在全市开展重点用能行业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执行情况和禁止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高耗能落后机电设备（产品）情况专项监督检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监察范围
年耗能5000吨标准煤以上且主要产品列入国家22项能耗限额标准目录的重点用能企业；2009年市能源办下达了节能监察整改意见书的58户企业（见附件6）。
二、监察方式及时间安排
监督检查工作采取为企业自查、成都市现场监察和省经信委组织异地抽查方式进行。
（一）企业自查阶段：
2010年6月28日前，凡涉及生产国家22项能耗限额标准年综合能耗5000吨以上的重点用能企业，对照国家能耗限额标准和工信部颁布的《高耗能落后机电设备（产品）淘汰目录（第一批）》进行自查，填写《重点用能企业能耗执行情况自查表》（见附件3）和《国家明令淘汰的落后机电设备（产品）自查情况表》（见附件4），对存在的问题要提出有针对性、可操作的整改措施或淘汰计划，并将自查表和整改措施或淘汰计划等自查材料报送所在区（市）县工业经济主管部门。
2010年6月30日前，各区（市）县工业经济主管部门将本地企业自查报告（含电子文档）报市能源办，同时送市经委环资处。
（二）省经信委组织异地抽查阶段
2010年6月15日至7月15日，由省经信委安排省、成都市、自贡市、广元市和攀枝花市节能监察机构采用异地抽查的方式，对我市的重点用能企业执行能耗限额标准情况进行专项监察。
　　（三）成都市现场监察

2010年7月-8月，由市节能监察中心实施对2009年下达了节能监察整改意见书的58户企业的整改情况进行检查。
三、工作要求
1. 本次专项监督检查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各区（市）县工业经济、节能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对重点行业企业和节能监察(监测)机构的指导，充分发挥行业组织、重点用能企业的主动性，明确工作目标和责任，按时完成各阶段任务。

2. 成都市节能监察中心负责节能监察工作的实施，提出对违法行为的处理意见，在“成都节能网”(www.cdjnw.com)上专题公布各项监察依据。
3、各重点用能企业要按要求认真进行自查，如实填报自查表，配合支持各级监察机构的现场监察工作，如实提供有关资料，确保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执行情况专项监督检查和节能监察工作顺利进行。
联系人及电话：

市经委环资处：尹志坚，电话：61886227，E-mail：abc50823@163.com
市经委（能源办）运行管理处：李智，电话：61885848     E-mail：cdsnyb@gmail.com

市节能监察中心：杜劲松，电话：85551742       E-mail：cdjnzx@163.com

附件：

1. 22项国家强制性能耗限额标准目录
2. 高耗能落后机电设备（产品）淘汰目录（第一批）
3. 重点用能企业能耗执行情况自查表

4. 国家明令淘汰的落后机电设备（产品）自查情况表

5.年综合能耗5000吨以上企业名单

6.2009年现场节能监察整改完成情况复查企业名单

（请自行到www.cdenergy.gov.cn公告通知栏下载附件）

